
本期专家: 曹艳梅， 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审判员， 法学博士， 美国康

奈尔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

11 年律师工作经验， 8 年法院从业经历， 在民事审判、 民事合同、 家事案件审判等领

域积累了深厚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司法实践， 曾多次赴街道、 机关、 大中专院校开展普法

宣传以及 《民法典》 专题讲座。

小区停车收入成谜

业委会核查遇阻

某物业公司服务的某小区于

2020 年 1 月成立新一届业委会，

由于原业委会及部分业主此前反

映小区物业在停车管理方面存在

收支账目不清的情况， 且物业服

务合同即将到期， 新一届业委会

决定对小区停车收费情况进行核

查， 进而讨论研究物业公司的去

留。 2020 年 1 月 26 日， 业委会

向物业公司陈经理发送书面要

求， 称“本届业委会根据物业公

司服务合同已经到期的现状， 业

委会将召开小区业主大会， 讨论

并投票决定你物业公司是否续

聘。 为此， 业委会现要求贵物业

公司在 2020 年 1 月 31 日前提供

以下内容和资料： 三年以来办理

月卡每辆车的实际收费； 三年中

每月临停车的实际收费； 现在地

下车库里车辆信息， 并清退非小

区业主车……本届业委会将根据

对贵物业公司核查情况， 作出考

评， 决定本届业委会是否与贵物

业公司续约。”

对此， 物业公司回应称已与

上一届业主委员会进行上述所有

资料的交接， 业委会应与上一届

业主委员会进行沟通。 然原先及

现在的业委会均表示物业公司从

未对上述书面要求作出过任何回

应。

根据物业公司向上一届业主

委员会报送的公益性收支情况报

表： 2017 年度临时停车费收入

为 39420 元； 2018 年度临时停

车费收入为 33600 元； 2019 年

度临时停车费收入为 49980 元。

以上三年临时停车费收入合计

12.3万元。

而根据小区车辆道闸运维公

司提交的车牌识别系统信息显

示， 2017 年至 2019 年期间小区

临停车辆收费电脑合计达 45 万

余元。

公共屏幕广而告之

物业公司愤而起诉

2020 年 2 月 3 日至 2 月 4

日， 业委会在该小区三栋楼的电

梯等候厅过道的屏幕上滚动播放

涉及物业公司的相关信息。 播放

内容包括： 临停车物业公司公共

收益表与道闸记录应收费差额巨

大， 根据道闸记录， 每月临停车

的停车费至少在 1.2 万元以上，

三年总共 43 万元以上， 差距 31

万元。 然物业公司拒绝对此作出

解释， 物业公司拒绝监管的原因

是想继续在小区获取更多不当利

益， 业委会代表广大业主， 有权

利了解与监管物业公司所有的经

营活动， 目的是为了小区业主的

利益不受损失。 物业公司不配合

业委会监管， 其实质是利用业主

的不知情， 浑水摸鱼， 在小区里

得到更多的利益。 这损害的是小

区全体业主的利益， 物业公司近

三年来一直采用不透明的管理方

式， 对物业提供的公共收益月报

表进行检查发现， 三年报表数据

都存在大量虚假数据。

面对业委会的犀利“声讨”，

物业公司坐不住了， 向虹口法院

提起诉讼， 认为业委会侵犯其名

誉权， 要求业委会以书面形式向

物业公司赔礼道歉， 并在小区的

公告栏张贴 《道歉声明》、 电梯

厅电视屏幕发布 《道歉声明》，

消除影响； 并且要求业委会向物

业公司支付名誉损失费 1元。

业委会在庭上辩称， 其发布

的信息属实， 不存在侵害物业公

司名誉权的行为和损害后果。 物

业公司每月向业委会提供的收支

表有多收瞒报的行为， 业委会行

为系合法行使监督权， 是赋予小

区业主知情权， 便于全体业主了

解原、 现业委会与物业公司的各

方沟通情况。

业委会行使监督权

不构成名誉权侵权

法院审理认为， 首先， 从事发

原因来看， 被告作为小区业主委员

会在小区范围内公开滚动播放系争

信息的原因是其认为原告作为物业

服务人提交的 2017 年至 2019 年三

年期间的临时停车费收益与小区道

闸设备电脑记录的临时停车费金额

有较大出入， 系行使业主对物业公

司的监督权， 亦是维护业主的知情

权； 系争信息仅在小区内播放两

天， 业委会采用此种方式告知业

主， 同时给物业公司施压的行为尚

属情理之中。

其次， 从信息内容来看， 虽然

播放的系争信息中使用了“损害的

是小区全体业主的利益” “不透明

的管理方式” “存在大量虚假数

据” 等文字， 但并未出现物业公司

“涉嫌非法侵占” “私吞” 等侮辱

性或捏造事实的字眼， 其内容尚在

法律容忍范围之内。 再次， 从沟通

效果来看， 物业公司称其在 2017

年至 2019 年服务期间， 每月均向

前一届业主委员会提交临时停车费

的收费明细， 前一届业主委员会从

未提出过质疑或审计。 然而， 在案

证据显示早在 2017 年， 小区业主

曾因电脑收费系统所体现的临时停

车收费数据与实际收入的临停费用

存在巨大差异的问题向物业公司提

出过异议。 故该项质疑长久存在，

并未得到妥善解决。

综上， 业委会的做法是从提高

物业公司物业服务的质量出发， 目

的是监督物业公司的物业服务， 充

分维护小区业主的权益， 其并未存

有捏造、 歪曲事实的行为， 亦未使

用侮辱性言辞对物业公司的名誉进

行贬损， 且仅在小区范围内短时间

发布， 业委会的行为尚在法律的合

理限度内， 故物业公司称业委会侵

犯其名誉权并承担侵权责任的诉

请， 于法于理无据。

据此， 一审法院判决驳回物业

公司侵犯名誉权诉请， 后物业公司

提起上诉， 二审判决驳回上诉， 维

持原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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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放物业“劣迹”

是否侵犯名誉权
法官结合《民法典》普法名誉权

□法治报记者 胡蝶飞 法治报通讯员 魏童语

物业服务一直是现代小区管理中的一个堵点问题， 业主向物业公司投诉或私底下在业主群里吐槽

物业服务质量是常有的事。 不过， 日前， 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案件中， 某小区业委会直

接在小区每栋楼的公共屏幕上滚动播放物业公司的 “劣迹”， 面对业委会的这种操作， 物业公司选择

正面 “刚”， 直接起诉业委会侵犯名誉权。

什么是名誉权？ 如何认定名誉权侵权？ 《民法典》 中对此如何规定？ 本期 “专家坐堂”， 我们邀

请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法官结合案例和 《民法典》， 给大家讲讲名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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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说法】

什么是名誉权？

名誉是对民事主体的品德、 声

望、 才能、 信用等的社会评价。 名

誉权是指民事主体对自身名誉享有

不受他人侵害的权利。 享有名誉权

的民事主体包括自然人、 法人和非

法人组织。

自然人的名誉权与法人和非法

人组织的名誉权存在一定区别：

名誉的内容不同。 自然人的名

誉主要围绕其个人素质， 如品德、

才能等因素， 是人格尊严的体现。

而组织体的社会评价主要围绕其信

用、 生产经营能力和经营状态等因

素， 与财产性利益联系更密切。

名誉权受侵害的方式不同。 暴

力侮辱只能对自然人名誉造成损

害。 而对法人和非法人组织的名誉

权通常因商业信誉、 商品声誉受损

而受损。

损害后果不同。 自然人可能因

名誉受损而遭受精神损害， 法人和

非法人组织没有精神损害， 主要表

现为财产损失。

如何认定名誉权侵权？

（一） 行为人实施了侮辱、 诽

谤等毁损名誉的行为。

侵害他人名誉权的行为是指以

口头、 书面等形式宣扬他人的隐私

或者捏造事实公然丑化他人人格及

以侮辱 、 诽谤等方式损害他人名

誉， 造成一定影响的行为。

《民法典》 以概括列举的方式

指明侮辱和诽谤是侵害民事主体名

誉权的基本方式。 侮辱是指故意以

暴力或其他方式贬损他人人格、 毁

损他人名誉， 诽谤是指捏造虚假事

实丑化他人人格， 损害他人名誉。

除侮辱和诽谤外 ， 还存在其他方

式， 比如新闻报道、 舆论监督侵害

名誉权， 作品使用素材不当侵害他

人名誉权等。

（二） 侵害名誉的行为必须有

特定指向。

只有行为人的行为指向特定对

象时， 才可能构成对他人名誉权的

侵害 ， 如果行为未指向特定的对

象， 仅泛指包括受害人在内的一般

人或某方面的人， 不能具体认定指

向谁， 则不能认定侵害名誉权。

（三） 侵害名誉权的行为需为

第三人所知悉。

名誉既然是社会评价， 对名誉

权的侵害必须是行为人所实施的侵

害名誉行为影响了受害人的社会评

价， 应当以社会公众对受害人的评

价降低为标准。

名誉权受到侵害的， 受害人有

权请求行为人承担停止侵害、 消除

影响、 恢复名誉、 赔礼道歉、 赔偿

损失等请求权。


